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本人作为南

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参加

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认真审阅了本次会议议案，现

就以下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一、关于本公司《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 2018 年日常关

联交易完成情况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关联交易定价方法客

观、公允，交易方式和价格符合市场规则，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未有损害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此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于本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专项意见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符合市场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与关联方的

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未发

现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关于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电财务）

签署《金融服务协议》、《风险评估报告》和《风险处置预案报告》的

独立意见 

1、中电财务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具

有《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

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的要求。 

2、公司与中电财务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遵循了自愿平等、

互惠、互利的原则，双方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出具的《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能

够充分反映财务公司的经营、业务和风险状况，其业务范围、业务流

程、内控风险等措施均受中国银监会的严格监管，能够较好的控制风



险。 

4、公司出具的《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款业务风

险应急处置预案》能够及时、有效的控制和化解在中电财务的资金风

险，维护资金安全。 

 

 

 

独立董事： 张百哲   林雷   李郁祥 

 

 

2019 年 1 月 11 日 

 

 

 

 

 

 




